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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黃聖明
電話：(02)7736-6174
電子信箱：edusir@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臺教文(五)字第1112506246D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 (A09000000E_1112506246D_senddoc6_Attach1.

odt、A09000000E_1112506246D_senddoc6_Attach2.pdf)

主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6條、第7條及第25條，業經

本部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以臺教文（五）字第

1112506246A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

條文）1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edu.law.

moe.gov.tw）下載。

二、若對本法規條文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本部黃聖明（電話：

02-7736-6174）。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外交部、本部各駐境外機構(含派駐
人員)、法制處

副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嘉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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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第六條、第七條、第二

十五條修正條文 
第六條  大專校院招收外國學生入學各年級，應擬訂公開招生規

定報本部核定，其內容應包括招生方式、入學資格審查程

序、學系(程)授課語言、學生應具備之語文能力基準、財力

證明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招生規定經本部核定後，大專校院應自行訂定外國

學生招生簡章，詳列招生方式、入學資格審查程序、招生學

系(程)、各學系(程)授課語言、學生應具備之語文能力基

準、修業年限、招生名額、申請資格、財力證明基準、學雜

費收退費基準、學校獎助學金資訊及其他相關事項。 

    大專校院辦理外國學生招生事務，除宣傳推廣及協助學

生辦理來臺相關必要程序外，不得委由校外機構、法人、團

體或個人辦理；並應適時確認其是否向外國學生收取不合理

之費用、成立借貸關係或其他違反相關法令之情形，必要時

得向申請之外國學生查核。 

    大專校院自行或委由校外機構、法人、團體或個人辦理

外國學生招生相關事項，不得提供與招生規定、招生簡章或

相關規定不一致之資訊。 

第七條  申請入學大專校院之外國學生，應於各校院指定期間，

檢附下列文件，逕向各該校院申請入學，經審查或甄試合格

者，發給入學許可： 

一、 入學申請表。 

二、 學歷證明文件： 

（一） 大陸地區學歷：應依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辦

理。 

（二） 香港或澳門學歷：應依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

法規定辦理。 

（三） 其他地區學歷： 

1. 海外臺灣學校及大陸地區臺商學校之學歷同我國同級

學校學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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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歷，應依大學辦理國外學歷

採認辦法規定辦理。但設校或分校於大陸地區之外國

學校學歷，應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行政院設

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三、 足夠在臺就學之財力證明，或政府、大專校院或民間

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金之證明。 

四、 申請學校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各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

未經我國駐外機構、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

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經驗證；其業經驗證

者，得請求協助查證。 

    第一項入學許可應載明外國學生之姓名、就讀學程名稱、

學位別、授課語言、入學之學年、學期開始日期、學雜費收

退費基準、獎助學金及其他應告知外國學生之相關資訊之中

文及英文版本，確認外國學生瞭解來臺就學相關權利義務，

並得提供外國學生母國語言版本。 

第二十五條  學校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依相關

法令規定處理。 

    學校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處理者，各該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並得視情形調整招收外國學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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